附件：
[bookmark: _GoBack]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馆藏文献普查项目需求
一 普查著录原则
本规则旨在全面、准确地反映馆藏受赠文献资料各方面的真实情况，要求著录时遵循客观、规范的原则。
客观主要是要求客观地反映馆藏受赠文献资料各方面的真实情况。索书号、书名、藏版、印章、释文等照录，“所见即所得”；版式、装帧、册数、存（缺）卷等根据实际测量、计算、著录；卷数、著者、版本、所属丛书题名、子目等据书中信息与考察所得的准确内容著录。
规范主要指客观信息以外的内容，如字库缺字等导致无法照录而使用的说明文字、附注项中的说明文字等，要求使用规范的繁体字、语言、标点符号。
所有普查著录完成后需编写普查报告。
二 著录内容
包括索书号、分类、题名卷数、著者、版本（带补配）、版本年代、版本类型、版式、装帧形式、册数、存（缺）卷、批校题跋、所属丛书题名、子目、附注、其他题名、定级、定损、中国古籍总目编号、单位、普查员、一审审核员、二审审核员、三审审核员，共计24项，参考四川省古籍普查著录规则填写于表格中。
三 著录字体
1.正文以规范繁体字据实著录，字库中缺字，可暂以黑方格替代并在附注项说明（如“左某右某”、“上某下某”、“外某内某”等），例：
武林舊事六卷（宋）周密撰
明正德十三年（1518）宋廷佐刻本（明）徐■題記 ■左火右勃
2.题名项中卷数、版本和版本年代项中年份、存（缺）卷项、版式项中行字数，均以汉字著录（版本和版本年代项中年份后加注公元纪年）。例：
［康熙］天津衞志四卷首一卷（清）薛柱斗修（清）高必大纂
清康熙十四年（1675）刻十七年（1678）補刻本
3.各著录项中原有缺字或存疑待考者，以“□”表示。例：
皇明制書□□卷（明）□□輯

四 基本著录
1.索书号
据本单位索书号者录。一个单位的索书号不能出现重号。如将原本分散的零种汇总在一起以一条普查数据著录，需将各零种索书号依次著录，中间用顿号“、”隔开。
2.分类项
（1）参照《中国古籍总目》著录，分类到最后一级，每级之间用“/”隔开，并在中国古籍总目编号项注明该书在《中国古籍总目》中的编号。例：
子部/醫家類/醫經之屬/內經/本文
黃帝内經素問十二卷素問靈樞經十二卷 子20605313
（2）若分类不能确定，则分类栏空置，并在中国古籍总目编号项中注明“《中国古籍总目》未收录”。
3.题名卷数项
题名与卷数在本项中合并著录。
（1）题名
<1>题名据正文卷端所题著录，丛书名一般据书前总目所题著录。题名项由若干书名组成，应区分与各书对应的著者及著作方式，依次著录，不同著者的作品之间用“&”连接。第一种作品的著者与其后用“&”连接的作品及其著者均著录于著者项中。例：
詩集傳通釋二十卷詩序辨說一卷詩傳綱領一卷（宋）朱熹撰&詩傳通釋外綱領一卷（元）劉瑾撰
<2>正文卷端所题书名不足以准确反映其内容（如各卷题名不一），可酌取该书他卷卷端、卷末、内封、牌记、目录、序文、凡例、版心或题签所题书名著录，并在附注项说明依据。例：
廣文字會寶不分卷 明閩建書林葉見遠刻本
卷端無題名，內封、序跋題名不如目次題名確切適當，故題名據目次著錄。
<3>题名由并列书名、主从书名组成，书名重复部分著录时可酌省。例：
浮山文集後編二卷別集二卷一貫問答一卷（明）方以智撰
<4>书名前“监本”“纂图”“互注”“增订”“新编”“新刻”“重校”“绣像”“钦定”“御纂”等冠词，均据卷端所题如实著录。例：
新刻歷代聖賢像贊二卷（明）胡文煥輯
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十二卷（清）紀昀（清）陸錫熊等撰
<5>原书卷端未题书名，或书因残缺而未见卷端，可据内封、尾题、序跋、版心及次卷所题酌补。稿本、抄本原无題名，可据内容并参考相关文献酌拟书名。补、拟书名均应加方括号。例：
［浦氏二君詩集］二卷（清）浦銑輯
清抄本
<6>:地理类中方志等书，卷端题有纂修年号者，依原题著录。原题无纂修年号者，应考定其纂修年号并加方括号冠于书名前。例：
［萬曆］績溪縣志二十卷（明）陳嘉策修（明）何堂纂
<7>传记类中登科录、缙绅录、名臣录等书，卷端所题已含年代或地名者，依原题名著录。原题未含年代或地名者，应考定其年代或地名，加方括号冠于书名前。例：
［萬曆二十三年］浙江鄉試錄一卷
［永康］應氏先型錄六卷首一卷
<8>传记类中日记、行纪等书，书名后应加括号附注其起讫年代。例：
三魚堂日記二卷（清康熙十六年至三十一年）（清）陸隴其撰
<9>谱牒类中家族谱等书，卷端所题已含郡望或地名者，依原题名著录。原题未含地名者，应考定其地名，加方括号冠于书名前。例：
［江蘇武進］靈台丁氏宗譜四卷（清）丁德順纂修
［浙江義烏］大玄吳氏宗譜二十五卷首一卷（清）吳永聲等纂修
<10>传记类中年谱等书，书名未含谱主姓、名者，应考定其姓名，加方括号附注书名中。例：
荀卿子［況］年表一卷（清）汪中編
盱江［李覯］年譜一卷（宋）□□撰
<11>完整或基本完整之丛书，以丛书名为书名。例：
馬氏家刻集七種（清）馬☐輯
清光緒刻本
<12>单独流传之丛书零种，即据该零种之书名、著者及版本信息著录。
（2）卷数
<1>卷数依正文所标卷次、卷目据实著录。
<2>正文卷次以“上、中、下”或干支、韵目、成语等表示者，合计其卷数著录。
<3>一卷之中含若干子卷，如“卷某之上”、“卷某之下”者，仍著录为一卷。
<4>正文前目录等内容，未分卷者可不著录，已分卷者可著录于书名后。例：
枕肱亭詩集十卷文集二十卷目錄二卷（明）童軒撰
<5>正文首、末附加内容，如目录中已列出或版心刻有“卷首（首）”、“卷末（末）”、“叙录”、“附录”等字样者，应分别著录（“卷首”、“卷末”简称“首”、“末”），目录或版心未有反映者，可不著录。例：
易經本意四卷首一卷末一卷（清）何志高撰
惠山古今考十卷附錄三卷（明）談修撰
<6>正文内谷分为右干部分，各部分前有大题（卷目），页（叶）次起讫分明而未标卷次者，可合计其卷数著录。
<7>正文内容完整，首有大题、末有尾题（或仅有大题）者，不论篇幅多寡，均著录为“一卷”。
<8>正文内容虽分为若干部分，各部分或标有小题（如“五古”、“七古”等），或页（叶）次分别起讫，但未分别标明卷次者，可著录为“不分卷”。例：
御覽孤山志不分卷蘭亭志不分卷（清）王復禮輯
<9>章回小说、戏曲等书，应同时著录其卷数及章、回、折、出数。例：
新刻鍾伯敬先生評封神演義二十卷一百回
<10>正文所存卷数不足，书名项仍著录原有卷数，并于存（缺）卷项说明实存或实缺之卷数及卷次。原有卷数不详，可以“☐☐”表示。例：
兵部則例☐☐卷
清乾隆內府抄本
存三十九卷（一至三十九）
<11>正文缺卷如系原题“未刻”、“嗣刻”者，书名项仍著录原有卷数，并于存（缺）卷项加注说明。例：
確庵文稿四十卷（明）陳瑚撰
清初毛氏汲古閣刻本
內十七卷原注未刻
<12>丛书书名项应著录书名及种数（书名已含“某某种”者可省略，种数不详可以“☐☐”表示），而不计总卷数。子目卷数著录于子目书名之后。例：
魏貞庵遺書二種（清）魏裔介撰
清康熙龍江書院刻本
論性書二卷
樗林偶筆二卷續筆二卷閒筆一卷
<13>丛书中含有子丛书，仍视为一种计算。例：
陸雲士雜著五種（清）陸次雲撰
清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宛羽齋刻本
八紘譯史
譯史四卷
八紘荒史一卷
桐峪纖志三卷
纖志志餘一卷
譯史紀餘四卷
澄江集一卷
北墅緒言五卷
玉山詞一卷
湖墀雜記一卷
<14>丛书附刻之书，可于书名及种数后据实著录为“附某种”，子目有附刻，种数可不计。例：
幾亭全書五種附一種（清）陳龍正撰
學言三卷
學言詳記十七卷
政書二十卷
文錄二十卷
因述二卷
附
陳祠部公家傳二卷（清）陳揆撰
<15>丛书原分编（辑、集、函）者，书名项亦予反映。例：
南菁書院叢書八集四十一種 王先謙 繆荃孫輯
4.著者项
包括主要责任者、其他责任者姓名及其时代、著作方式等
（1）著者时代
<1>著者时代以朝代名加括号著录于著者姓名前。
<2>著者时代按下列朝代名称著录，先秦子书著录时代及著者时应慎重。
戰國 秦 漢 三国魏 三国蜀 三国吳 晉 南朝宋 南朝齊 南朝梁 南朝陳 北魏 北齊 北周 隋 唐 五代 宋 遼 西夏 金 蒙古 元 明 清
其余朝代名称，可参照《中国历史年代简表》（文物出版社）。
<3>著者朝代一般以卒年为断，个别著者之朝代，可参考其生平活动、成书年代及传统著录确定。例：
永曆實錄二十六卷（清）王夫之撰
牧齋初學集一百十卷目錄二卷（清）錢謙益撰
<4>主要著者及其他著者姓名前，均应加朝代简称。
三國志六十五卷（晉）陳壽撰（南朝宋）裴松之注（明）陳仁錫評
<5>著者生存时代已至辛亥革命以后者，姓名前可不加时代简称。
吳錄一卷（晉）張勃撰 葉昌熾輯
（2）著者姓名
<1>著者姓名以通用真实姓名著录，除著者以字号行世者外，一般不取字号别称。以字号行世者，可于字号后加括号著录通用真实姓名。
<2>正文卷端所题著者郡望、籍贯，姓名外之字号、别称，不予著录。
<3>正文卷端所题著者姓名未尽可信者，或正文卷端所题字号别称，未能查知其真实姓名者，著者项可加“题”字。例：
關氏易傳一卷 題（北魏）關朗撰（唐）趙蕤注
戊申大政紀七卷 題（清）撷華主人輯
<4>一书有若干著者参与撰著，依次著录原著者及其他著者姓名。例：
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（宋）司馬光撰（元）胡三省音注（明）陳仁錫評
<5>一书由两人合著，著录两人姓名。两人著作方式相同，姓名间加空格分隔，前者撰著方式可省略。两人以上合著之书，如其朝代及著作方式相同，一般可省略其他著者，径称“某某等撰”。例：
秘書監志十一卷（元）王士點（元）商企翁撰
［宣統］山東通志二百卷首九卷（清）楊士骧等修（清）孫葆田等纂
<6>原书未题著者朝代及姓名者，可著录为“（☐）☐☐撰”。例：
青巖禦寇實錄一卷（☐）☐☐撰
<7>宜方修纂刻印之书，著者依原书所题机构名著录。原书未题著者且暂未考定者，著者项从省。例：
農桑輯要七卷（元）司農司撰
洪武四年會試紀錄一卷
<8>“钦定”、“御纂”之书，著录实际主持修（纂）人姓名，并省略“奉敕”等字。
例:
御纂周易折中二十卷首一卷（清）李光地等撰
<9>历代帝王或后妃撰著之书，著者姓名前加庙号或谥号。例：
翰墨志一卷（宋）高宗趙構撰
大明仁孝皇后內訓一卷（明）仁孝皇后徐氏撰
<10>历代藩王或有封爵者撰著之书，原书未题真实姓名，可加括号著录考订所得。
例：
寶善堂稿二卷（明）慶成王宗兀（朱慎鐘）撰
<11>女子所著之书，著录本人姓名，不冠丈夫姓氏。例：
列女傳補注八卷敘錄一卷校正一卷（清）王照圓撰
<12>僧侣所著之书，著录其法名，并在法名前冠以“释”字。例：
鼓山志十二卷（清）釋元賢撰
<13>域外著者撰著之书，著者姓名前冠以该国国名。例：
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一百九十九卷（日本）山井鼎撰（日本）物觀補遺
<14>并列或主从书名中，如著者责任可区分，著者项应予反映或提示。例:
易傳集解十七卷（唐）李鼎祚撰&周易音義一卷（唐）陸德明撰
（3）著作方式
<1>一般依正文卷端所题著录，原书所题性质相同或相近之著作方式，可适当归并而不尽据原題。政书、方志等卷前有纂修人员名单者，可据之著录。某些古籍于书中未题著作方式，可参考前人著录或根据文献内容拟定。
<2>自著之书，可称为“撰”。
<3>汇编前人著作者，可称为“编”（如丛书）。
<4>整理辑录编次前人著作者，可称为“辑”（如类书、辑佚书）。
<5>抄录编次有关资料以成专书者，可称为“纂修”（如政书、方志等）。
<6>对前人著作加工者，如注、疏、笺、训诂、音义、集译、集传等，可依原题著录。
<7>对前人著作批点、评述、校勘、考订、续补者，可依原题著录。
<8>图谱类著作，应著录“某某绘”。书法类著作，应著录“某某书”。印谱类著作，应著“某某篆”。
<9>目录及金石类著作，应著录“某某藏”、“某某编（撰）”，收藏者自编目录者称“某某藏并编（撰）”。
5.版本（帶補配）项
包括出版年、出版者、出版地、版本类别等
（1）著录格式
版本项以书中序跋、牌记、题识等为主要依据，并参考相关文献以著录。完整之版本项应著录为：
某（朝）某某（年號）某某（年）（公元纪年）某某（籍貫/郡望）某某（人）某某（堂、樓、齋、館等）某某地刻（稿、寫、抄、活字印、影印等）某某（叢書、重修、後印等）本
（2）出版年
<1>出版年以朝代名及年号纪年表示，辛亥革命后用民国纪年。
<2>干支、太岁及佛历等纪年，应转换为相应朝代年号纪年。例：
“光緒戊子九月”作“清光緒十四年”（月份從省）
“淳熙柔兆涒灘中夏初吉”作“宋淳熙三年”（月、日從省）
<3>原书反映始刻年，又知其终刻年者，著录终刻年。终刻年不详者，即著录始刻年。始刻年至终刻年完全明确者，可著录为“某某年至某某年刻本”。例：
述古叢鈔四集二十六種（清）劉晚榮輯
清同治九年至光緒五年（1870-1879）古岡劉氏藏修書屋刻本
<4>原书无序跋、牌记、题识等说明刊刻年代者，可据其版刻特征并参考相关文献考定题为“宋刻本”、“元刻本”、“明刻本”、“清刻本”等。例：
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（晉）杜預撰（唐）陸德明釋文
宋刻本
增修陸狀元集百家注資治通鑑詳節一百二十卷（宋）陸唐老集注
元刻本
<5>未能确定具体出版年份之明、清刻本，可据其版刻特征并参考相关文献对其刊刻年代略加界定，如：
a.明初刻本：指明洪武至永乐年间刻本。例：
禮記集說十六卷（元）陳潇撰
明初刻本
b.明末刻本：指明天启至崇祯年间刻本。例：
春秋通志十二卷（明）蔡毅中撰
明末刻本
c.清初刻本：指清顺治至康熙刻本。例：
畿輔人物志二十卷（清）孫承澤撰
清初刻本
d.清末刻本:指清咸丰、同治、光绪至宣统间刻本。例:
書目答問四卷（清）張之洞撰
清末刻本
<6>已知大致刊刻年代而不能确定具体刊刻年份者，如原刻序跋反映作序时其书已刻成或即将付刻，可将其出版年代著录为“某（朝）某某（年号）刻本。例：
皇明馭倭錄九卷附畧二卷寄語畧一卷（明）王士骐撰並輯
明萬曆刻本
<7>刻本曾经修补续刻者，应据原书序跋、牌记、题识等一并著录原刻及修补续刻
年代。例：春秋屬辭十五卷（元）趙汸撰
元至正二十至二十四年（1360-1364）休寧商山義塾刻明弘治六年（1493）高忠重修本
［康熙］晉州志十卷（清）郭建章原本（清）康如琏續修（清）劉士麟續纂
清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）刻咸豐十年（I860）補刻本
<8>宋元刻本经历代重修后印者，应将原刻及重修年代一并著录。例：
陳書三十六卷（唐）姚思廉撰
宋刻宋元明遞修本
<9>抄本书据其题识及版本特征（如行格、堂号、纸质、字迹、避讳、印鉴、装帧等），以确定其抄写年代，著录方法同刻本。例：
仁廟聖政記二卷
明抄本
國榷不分卷（明）談遷撰
清初抄本
<10>丛书之出版年代确有依据者，著录方法同单刻本。例：
奇晉齋叢書十六種（清）陸烜編
清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）陸烜奇晉齋刻本
<11>丛书经修补续刻者，应将原刻及续刻年代一并著录。例.
稗海四十八種續二十二種（明）商濬編
明萬曆商濬刻清康熙振鷺堂重編補刻本
<12>丛书汇印前人刻版而成，应将原刻及汇印年代一并著录。例：
頤志齋叢書二十一種（清）丁晏撰
清咸豐至同治丁氏六藝堂刻同治元年（1862）彙印本
<13>丛书零种之出版项，如丛书系一次刻成者，即以丛书之刻年作为该零种之刻年；如丛书系陆续刻成，各零种自有刻年可据，即著录该零种之刻年（并著录为“某某丛书”本）。例：
周易通解三卷釋義一卷（清）卞斌撰
民國十一年（1922）劉氏嘉業堂刻吳興叢書本
<14>一书确系先以单刻印行，后始编入丛书者，即著录其单刻年代，不称其为“某某丛书”本。如有必要，可在附注项加注说明。
周易通論月令二卷（清）姚配中撰
清道光十四年（1834）—經廬刻本
此書後編入《一經廬叢書》。
<15>稿本、抄本含有写抄年代信息者，可著录为“某朝（某年）某氏稿本”、“某（朝）某某（人/机构）抄本”等。例：
紀元編三卷（清）李兆洛撰 羅振玉訂補
清光緒三十二年（1906）羅氏稿本
西漢年紀三十卷（宋）王益之撰
清乾隆翰林院抄本（四庫底本）
<16>民国时期印制出版的书籍，重版重印现象较为普遍，其版权页处出版时间通常是民国x x年x月x版，或民国x x年x月初版，民国x x年x月再版等，版本项著录最后一版的出版年，其他如出版月、版次等情况于附注项中详细说明。例：
廣註素問靈樞類纂三卷（清）汪昂輯註（清）江忍庵增註
版本（帶補配）项：民國十三年（1924）神州醫學社石印本
附注项：详细出版时间“中華民國十三年二月三版”
（3）出版地
出版地即一书之实际刊刻地，书中序跋、牌记等如有确切记录，即应据以著录（原题地名不改为今地名）。例：
明季稗史彙編十六種（清）留雲居士輯
清都城琉璃廠刻本
船山遺書四十五種（清）王夫之撰
清同治四年（1865）湘乡曾氏金陵刻本
（4）出版者
<1>出版者以原书序跋、牌记、内封等所题为著录依据。序跋、牌记、内封无记录者，可依次查考原书卷端、版心、版框及相关文献著录（各处所题出版者不同，可于附注项说明）。
<2>官刻之书，官方刻书机构即为出版者。例：
梁書五十六卷（唐）姚思廉撰
明萬曆三十三年（1605）北京國子監刻本
<3>坊刻之书，书坊主即为出版者。例：
新鐫通鑑集要十卷（明）諸燮輯
明金閭書林龔太初刻本
<4>私刻之书，出资人、主持者即为出版者，出版者之姓名（氏）及室名堂号应一并著录。例：
唐詩百名家全集（清）席啟寓輯
清康熙四十一年（1702）洞庭席氏琴川書屋刻本
<5>原书或载刻书人姓名堂号、或载藏版处者，应注意区分确系刻书人之藏版处及非刻书人之藏版处。如能确定为刻书人之藏版处，可将藏版处（如某某堂、某某斋）著录为刻书人；如能确定为非刻书人之藏版处，或不能确定是否为刻书人之藏版处，则著录时遵循客观著录的原则，将藏版处著录为“某某藏版（板）”，加括号注明于版本项后。
例1：
歷代通鑑纂要九十二卷（明）李東陽（明）劉機等撰
明正德十四年（1519）劉氏慎獨齋刻隆慶元年（1567）崇正書院重修本
例2：
鼎锲葉太史彙纂玉堂鑒綱七十二卷（明）葉向高撰
明萬曆書林種德堂熊成冶刻本
明萬曆二十年（1602）書林熊體忠刻本
例3：
四書考異總考三十六卷條考三十六卷（清）翟灏撰
清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）無不宜齋刻本（竹簡齋藏板）
例4
山中白雲八卷（宋）張炎著（清）秦松齡等勘定
清康熙錢塘龔翔麟刻本（寶書堂藏版）
<6>抄本书之抄写者可视为出版者。据抄本之卷端、题识、版心、版框及有特征之稿纸等，可确定抄书人姓名别号者，即著录为“某某抄本”。例：
行朝錄三卷（清）黃宗羲撰
清初毛氏汲古閣抄本
<6>清末民国时期印制出版的书籍，内封或版权页等处印有出版者、印刷者、发行者且其各不相同的，版本项著录出版者，其他于附注项中说明。
（5）版本类别
<1>版刻刷印之书称“刻本”，原称“重刻本”、“翻刻本”者，仍著录为“刻本”。
<2>据旧本影写刻印之书称“影刻本”，影刻本又分“影宋刻本”、“影元刻本”等。例：
李翰林集三十卷（唐）李白撰
清光緒三十年（1904）吳隱影宋刻本
<3>木、铜、泥制活字印刷之书称“活字印本”，著录中应区分“木活字印本”、“铜活字印本”及“泥活字印本”等。对于无法判断活字类型的，仅著录为“活字印本”。
函史下編二十一卷（明）鄧元錫撰
明萬曆念初堂木活字印本
<4>清末西方活字印刷技术传入后排版印刷之书，以何种质料活字排印之书，则称为某种质料活字印本。例：
華延年室題跋二卷殘明大統曆一卷殘明宰輔表一卷（清）傅以禮撰
清宣統元年（1909）俞人蔚鉛印本
<5>清末西方影印术传入后所印之书，原书称“石印本”及可判断为石印者著录为“石印本”，其余统称“影印本"（不称照相印本、写真印本等）。
<6>印谱类书应注意区分“刻本”与“钤印本”。原本先刻有序跋、注释文字而后钤印者，可称“某某刻钤印本”。例：
印品七卷印章要論一卷（明）朱簡輯
明萬曆三十九年（1611）刻钤印本
<7>刻本非墨印者可称“某某刻蓝印本”、“某某刻朱印本”；两色印本可称“某某刻朱墨套印本”；两色以上印本可称“某某刻某色套印本”。例：
御批歷代通鑑輯覽—百二十卷（清）傅恒等撰
清乾隆三十三年（1768）內府刻朱墨套印本
<8>原书以公文纸印成，可称“某某刻公文纸印本”。例：
通鑑續編二十四卷（明）陳樫撰
元至正二十一年（1361）顧逖刻公文紙印本
<9>稿本分为手稿本、修改稿本及誊清稿本，誊清稿本仍称稿本。缺乏充分依据（如印鉴、题识、批校等）之稿本，仍称“抄本”。
<10>手工抄写之书均称“抄本”，如称“影抄本”，可著录为“某（朝）某（人）影（宋、元、明、清）抄本”
［萬曆］濮州志六卷（明）李先芳纂修
明萬曆刻本
［萬曆］濮州志六卷（明）李先芳纂修
清影抄明萬曆刻本
<11>宋元以前各代抄本、明清宫廷组织编纂缮写之书（如《永乐大典》、《四库全书》、《宛委别藏》等）、佛经、名人抄写者，应称为“写本”。例：
刊謬補缺切韻五卷（唐）王仁煦撰（唐）長孫訥言注（唐）裴務齊正字
唐寫本
皇朝禮志二十一卷（清）國史館編
清內府寫本
<12>原书残缺而以其他刻本或抄本配补者，应将缺卷卷次及配补本之版本，加括号注明于版本项后。例：
白氏文集七十一集（唐）白居易撰
宋刻本（卷三十二至三十三配明影宋抄本）
<13>刻本或抄本曾于清代编《四库全书》时用作底本者，应加括号注明于版本项后。
例：
李元賓文編三卷外編二卷（唐）李觀撰
清初抄本（四庫底本）
6.版本年代项
此项是版本项中出版年的单独著录。完整之版本年代项应著录为.
某（朝）某某（年號）某某（年）（公元纪年）
例：
“清刻本”版本年代项应著录为“清”
“清初刻本”版本年代项应著录为“清初”
“清光緒元年（1875）湖北崇文書局刻本”版本年代项应著录为“清光緒元年（1875）”
“清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）刻咸豐十年（1860）補刻本”版本年代项应著录为“清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）”
7.版本类型项
此项是版本项中版本类别的单独著录。
8.版式项
包括开本、版框、行款字数、书口、边栏、鱼尾、界格
（1）著录格式
版式项著录开本（长×宽）、版框（长×宽）、行款字数、书口、边栏、鱼尾、界格。完整之版式项应著录为：
（開本）長×寬cm（版框）長×寬cm ×行×字小字雙行×字×口×××邊××魚尾無格
（2）开本
<1>测量原书所用纸幅大小，沿书籍边缘测量，以厘米为单位，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。“金镶玉”装的开本测量并著录“金”（即原书）的尺寸。“玉”的尺寸在附注项中说明。例：
26.9×17.1cm 19.3×14.7cm十二行二十四字小字雙行同上下黑口四周雙邊雙對黑魚尾金镶玉装
“金鑲玉”中“玉”的尺寸为30.9×21.7cm。
<2>原书无版框者，则在开本尺寸前加“开本”二字。
（3）版框
测量首选正文首卷卷端。尺寸以厘米为单位，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。版框有分栏者，无论内部结构如何，都测量整体。
（4）行款字数
<1>半叶行数、每行字数、双行小字字数，均据实际数字著录，以中文数字表示。例：
十行二十字小字雙行二十八字
八行十六字小字雙行二十至二十二字
<2>若每行大小字数不易统计者，则著录为“不等”。例：
九行大小字不等
十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字數不等
<3>若双行小字字数同于每行字数，则著录为“同”。例：
八行十八字小字雙行同
（5）书口
根据实际情况著录书口，不著花口。例：
白口
黑口
（6）边栏
根据实际情况著录边栏。例：
左右雙邊
四周雙邊
四周單邊
四周雙邊間四周單邊
四周单边雙邊兼有
（7）鱼尾
根据实际情况著录鱼尾。例：
單黑（白）魚尾
雙對黑（白）魚尾 雙顺黑（白）魚尾
三對黑（白）魚尾 三順黑（白）魚尾
（8）界格
仅无格时著录。例：
21.3×17.4cm 16.2×13.7cm八行二十字白口四周雙邊单黑鱼尾 無格
（9）正文为图、表者，版式项据实著录，行款字数等无则不著录。
（10）正文版框有分栏者，分别著录各栏高度及行款字数。
<1>正文版框分两栏者，称“上栏”“下栏”。例：
31.1×22.3cm 27.2×18.0cm兩欄上欄高3.3cm二十二行五字下欄高22.5cm十一行十六字小字雙行三十二字
<2>正文版框分三栏者，称“上栏”“中栏”“下栏”。例.
26.3×15.2cm22.6×14.1cm二欄上欄高3.5cm十七行十二字小字雙行同中欄高3.1cm二十二行七字小字雙行同下欄高16.0cm十七行二十九字小字雙行六十六字
<3>正文版框分四栏者，称“上栏”“二栏”“三栏”“四栏”；分五栏者，称“上栏”“二栏”“三栏”“四栏”“五栏”，以此类推。例：
20.1 x 13.5cm18.9 x 11.0cm五欄上欄高1.6cm三十二行六字二欄高3.8cm三十二行十五字三欄高2.8cm三十二行十字四欄高2.3cm三十二行八字五欄高8.4cm十六行十七字小字雙行三十四字
<4>分栏中行数、每行字数难以统计的，可只著录行数或每行字数。例：
上欄每行五字
上欄十八行字數不等
上欄行字不等
（11）丛书各子目版式不一者，版式项著录实存第一种子目（子目排序据原书总目录，无总目者参据《中国丛书综录》《中国古籍总目》等权威工具书）的版式，其他不同版式的子目通过书影揭示，并在附注项说明。
9.装帧形式项
根据实际情况著录，常见有线装、毛装、金镶玉装、经折装等。
10.册数项
根据实存册数，用阿拉伯数字著录，不加“册”字。
11.存（缺）卷项
（1）正文所存卷数不足者，于存（缺）卷项说明实存或实缺之卷数及卷次。实存或实缺之卷次在“（）”中依次著录于实存或实缺卷数后，用“、”“，”“；”区分层级，且不加“卷”字。
注：建议著录实存卷数及实存卷次。若遇总卷数过多（如总卷数为几百上千卷）而实缺卷数较少者，可著录缺卷。
兵部則例□□卷
清乾隆內府抄本
存三十九卷（一至三十九）
（2）正文缺卷如系原题“未刻”、“嗣刻”者，于存（缺）卷项说明。例：
確庵文稿四十卷（明）陳瑚撰
清初毛氏汲古閣刻本
內十七卷原注未刻
（3）丛书存（缺）卷
<1>丛书所存子目不完整，或子目所存卷数不完整者，于存（缺）卷项说明实存或实缺之种、卷数及种、卷次，实存或实缺之种、卷次在“（）”中依次著录于实存或实缺之种、卷数后，并用“、”“，”“；”区分层级。
例1:
薛氏醫按二十四種（明）吳琯編 清刻本
子目存“外科心法七卷（明）薛己著||婦人良方二十四卷（宋）陳自明編（明）薛己註||外科樞要四卷（明）薛己著”三种，其中《外科心法》七卷存卷四至七，《婦人良方》二十四卷存卷五至六、卷十三至二十四，《外科樞要》四卷皆存，则存（缺）卷项著录为：
存三種二十二卷（外科心法四至七，婦人良方五至六、十三至二十四，外科樞要四卷）
例2：
十萬卷樓叢書三集十四種（清）陸心源輯 清光緒十八年（1892）刻本
存四種二十一卷（宋徽宗聖濟經一至十，衛生家寶產科備要一至八，續談助一、三，曆撮要一）
<2>丛书实存总种数计丛书一级子目之种数，子丛书种数不计入其中；实存总卷数将子丛书卷数计入。子丛书子目的实存卷次在“（）”中依次著录于所属子丛书后。例：
陸雲士雜著五種（清）陸次雲撰清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宛羽齋刻本
子目存“八紘譯史||澄江集一卷||北墅緒言五卷”三种，其中《八紘譯史》是有五种子目的子丛书，其子目实存“《譯史》四卷、《八紘荒史》一卷”两种，而《澄江集》一卷全，《北墅緒言》存卷一、卷三至四，则存（缺）卷项著录为：
存三種九卷（八紘譯史（譯史四卷、八紘荒史—卷），澄江集一卷，北墅緒言一、三至四）
（4）存（缺）卷项中零用漢字“零”著錄，不用“〇”及阿拉伯数字。例.
後漢書一百二十卷補注志序一卷（南朝宋）范曄撰（南朝梁）劉昭補志（唐）李賢注
清同治十年（1871）成都書局刻本
存一百零九卷（一至二十五、三十三至八十五、九十至—百二十）
12.批校題跋项
（1）著录格式
完整的批校题跋项应著录为：
某（朝）某某（批校題跋者）某某（方式）
批校題跋者朝代不详，则不著录朝代。
例：
國語二十一卷（三國吳）韋昭注
明嘉靖七年（1528）金李澤遠堂刻本
清惠棟校並跋、錢士真跋並錄清錢曾跋、清丁丙跋
呂和叔文集十卷（唐）呂溫撰
清抄本
清黃丕烈校
（2）著录批校题跋应注意用语规范，格式统一。常见著录格式如次：
某某批（校）
某某校（箋）
某某圈點（評點）
某某跋（題識）
某某校並跋
某某臨（錄）某某批（校、題識）並跋
（3）批校题跋者不止一人，以批校题跋之时代依次著录。不同方式之批校者间、相同方式之批校者间，各加顿号分隔。若一书存在不同方式的批校者和多名相同方式的批校者，则用“、”“，”区分层级。例：
清勞權校並跋
清勞格校，周圭璋、章炳麟跋，趙熙錄清朱彝尊跋
13.所属丛书题名项
单独流传之丛书零种，应在本项中著录该零种所属丛书題名。（所属丛书题名据书中信息或参照《中国丛书综录》《中国古籍总目》等著录。）
14.子目项
（1）著录丛书实存子目的题名卷数、与丛书著者不同之著者、与丛书版本不同之版本。子目之间用“||】”区隔。丛书子目信息参考《中国丛书综录》《中国古籍总目》等权威工具书著录。
例：
薛氏醫按二十四種（明）吳琯編
清刻本
存三種二十二卷（外科心法四至七，婦人良方五至六、十三至二十四，外科樞要四卷）
外科心法七卷（明）薛己著||婦人良方二十四卷（宋）陳自明編（明）
薛己註||外科樞要四卷（明）薛己著
例：
汪龍莊遺書（清）汪輝祖撰
清乾隆中雙節堂刻本
佐治藥言一卷續一卷 清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刻本||舂陵褒貞錄—卷 清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）刻本||善俗書一卷 清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）刻本||越女表徽錄六卷 清乾隆五十年（1785）刻本
（2）丛书中含有子丛书，子丛书的子目在“（）”中依次著录于所属子丛书后，并用“||”区隔。例：
陸雲士雜著五種（清）陸次雲撰
清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宛羽齋刻本
八紘譯史（譯史四卷||八紘荒史一卷||桐峪纖志三卷||纖志志餘一卷||譯史紀餘四卷）||澄江集一卷||北墅緒言五卷||玉山詞一卷||湖壖雜記一卷
15.附注项
著录书中字体、题名、版权信息、版式项的补充说明，图表与钤印，以及普查员认为需要补充说明的其他内容。
（1）字体补充说明
字库中缺字，可暂以黑方格替代并在本项中说明（如“左某右某”、“上某下某”、“外某内某”等）。
参见：（三）著录字体1
（2）题名补充说明
题名卷数项著录非正文卷端所题书名者，在本项说明依据。
参见：（四）基本著录3/（1）/<2>
（3）版权信息补充说明
<1>原书序跋、牌记、内封、卷端、版心、版框等处所题出版者不同，于本项中说明。
<2>存版（板）地以及实际刊刻者的信息（如姓名、堂号、铺址等），于本项中说明;
例1：
彙纂功過格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
清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鐵華山館刻本
書名頁鈐“板存杭城弼教坊沈鴻飛刻字鋪竹紙每部工料大錢八百八十文”朱戳。
例2：
思補齋筆記八卷（清）潘世恩撰
清會文齋刻本
書末鐫“會文齋鄭家刻字舗鐫刊”。
（4）版式项补充说明
<1>“金镶玉”装帧古籍“玉”的部分尺寸在本项中说明。
参见：（四）基本著录8/（2）/<1>
<2>丛书各子目版式不一者，在本项中说明。例：
本书子目版式不一，版式项著录《XXXX》（第一种子目）版式。
（5）图表
书中有图、表，则在本项中说明有图、表并标注具体叶数。例：
書中有圖三葉、表三葉。
（6）钤印
书中钤印若能释读，则依次著录印章释文。若无法释读，则著录该书“有钤印”。钤印著录格式为：
钤印：印章释文、印章释文：
例：
鈐印：趙熙、堯生、天山逸民。
（7）其他
普查员认为需要补充说明的其他内容。如对各著录项的补充陈述，著者、版本等非取自原书的原因和依据，版本考证的过程，权威工具书对本书的著录等。例：
四書考異總考三十六卷條考三十六卷（清）翟灝撰
清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）無不宜齋刻本（武林竹簡齋藏板）
内封镌“無不宜齋雕本，武林竹簡齋藏板”。據查，是書由無不宜齋刻版，后版片轉歸竹簡齋。
16.其他题名项
著录原书正式题名外的通行习见之题名，以及其他可资参考或检索的题名，如书名页、序跋、卷端、卷末等处的不同题名。例：
婁東雜著（清）邵廷烈輯 棣香齋叢書
張亟齋遺集六種（清）張弨撰 張力臣先生遺集
17.定级项
古籍定级主要按照《汉文古籍特藏藏品定级第1部分：古籍》GB/T 31076.1-
2014执行。若某书具有特殊价值，如在流传过程中所形成的记录诸如题跋、校刊及印记等，可在原定的等级基础上，上靠一个或两个等次。若某书的书品不佳，或残缺过多，应在原定等级基础上下调一个或两个等次。
民国以后(1912-今)书写、印制且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暂不予定级。
18.定损项
古籍定损主要按照《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》WH/T 22-2006执行。
19.中国古籍总目编号项
著录该书在《中国古籍总目》中的编号。若该书《中国古籍总目》未收录，则于本项中注明“《中国古籍总目》未收录”。
20.单位项
著录收藏单位规范全称。
21.普查员项
著录普查员姓名。
22.一审审核员项
著录一审审核员姓名。
23.二审审核员项
著录二审审核员姓名。
24.三审审核员项
著录三审审核员姓名。




